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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

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价格﹝2016﹞1583 号）和国家

电网公司《关于贯彻落实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

的通知》（国家电网财﹝2016﹞633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公司研究

制定了相关政策的实施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暂停业务规定调整

1.用户申请暂停、暂停恢复用电，次数不受限制，但须提前

五个工作日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。

2.用户（含减容期满、新装、增容用户）申请暂停用电，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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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期限每次应不少于十五天，每一日历年内累计不超过六个月。

3. 每一日历年内，用户累计暂停超过六个月的，如需继续

停用，可申请办理减容，减容期限不受限制。

4.暂停用电必须是整台或整组变压器停止运行。供电企业在

受理用户暂停申请后，根据用户申请暂停的日期对暂停设备加

封。自设备加封之日起，暂停部分免收基本电费。减容期满后的

用户以及新装、增容用户，二年内申办暂停的，暂停部分容量不

再收取百分之五十的基本电费。

5.选择最大需量计费方式的用户暂停后，最大需量合同确定

值按照暂停后总容量申报。申请暂停周期应以抄表结算周期为基

本单位，起止时间应与抄表结算起止时间一致。最大需量合同确

定值在下一个抄表结算周期生效。

6.暂停时间少于十五天，则暂停期间基本电费照收。

7.暂停后容量达不到实施两部制电价规定容量标准的，应改

为相应用电类别单一制电价计费，并执行相应的电价标准。

8.暂停期满或每一日历年内累计暂停用电时间超过六个月

者，从期满之日起，恢复原电价计费方式，并按合同约定的容量

计收其基本电费。

二、减容业务规定调整

1.用户申请减容、减容恢复，次数不受限制，但须提前五个

工作日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。

2.用户正常减容，减容期限应根据用户所提出的申请确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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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最短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，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二年。减容后两

年内恢复的，按减容恢复办理；超过两年的按新装或增容手续办

理。

3.每一日历年内，用户暂停累计满六个月后，如需继续停用

的，可申请减容，减容期限不受限制。暂停累计不满六个月，可

由用户选择先申请暂停，满六个月后再减容，减容期限不受限制；

也可直接办理减容的，减容期限按本款第二条规定执行。

4.减容必须是整台或整组变压器的停止或更换小容量变压

器用电。供电企业在受理用户减容申请后，根据用户申请减容的

日期对减容设备进行加封。自加封之日起，减容部分免收基本电

费。减容期满后的用户以及新装、增容用户，二年内申办减容的，

减少部分容量不再收取百分之五十的基本电费。

5.用户减容后，容量达不到实施两部制电价规定容量标准

的，应改为相应用电类别单一制电价计费，并执行相应的分类电

价标准。

6.选择最大需量计费方式的用户减容后，最大需量合同确定

值按照减容后总容量申报。申请减容周期应以抄表结算周期为基

本单位，起止时间应与抄表结算起止时间一致。最大需量合同确

定值在下一个抄表结算周期生效。

三、两部制电价政策规定调整

（一）基本电费计费方式变更周期规定

1.基本电费计算方式分为按变压器容量或最大需量计算，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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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需变更基本电费计算方式时，由用户提前十五个工作日申请办

理，从下一个抄表周期生效；变更后应在三个月之内保持不变。

2.按需量计算基本电费的用户，可每月变更需量值，由用户

提前五个工作日向供电企业申请变更下一个抄表周期的合同最

大需量核定值；用户未申请的，需量按该用户上月申请的需量计

算，直至用户申请变更为止。

（三）需量电费的计算方式

1.电力用户实际最大需量超过合同确定值 105%时，超过

105%部分的基本电费加一倍收取；未超过合同确定值 105%的，

按合同确定值收取。申请最大需量核定值低于变压器容量和不通

过该变压器的高压电动机容量的总和的 40%时，按容量总和的

40%核定合同最大需量。

2.对按最大需量计费的两路及以上进线用户，同时使用的进

线分别计算最大需量，累加计收基本电费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单位要做好本次政策的宣传告知工作。通过营业厅、

95598 服务热线、微信、短信等多种方式做好政策的宣传告知，

主动为电力用户办理相关业务提供方便。

2.各单位要做好本次政策的宣贯培训学习，使各级营销人员

全面了解政策要求，熟练掌握业务系统操作，确保业务办理准确

无误。

3.各单位要做好需量计费用户的合同最大需量核定值确认



— 1 —



— 5 —

工作。9 月 20 日前完成现有需量计费用户供用电合同变更确认

单的签订工作，做好最大需量计费规则改变的告知，协助客户确

定合理的最大需量值。

4.新增用户按新的合同范本签订供用电合同。对所有办理相

关变更业务的客户，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，提供客户《用电业务

办理告知书》。

附件：1.业务差异分析表

2.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（减容、暂停、计费方式变更）

3.高压供用电合同变更事项确认单

4.高压供用电合同（范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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